
附件 

計畫申請表-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團隊聯合音樂會 

申請單位 （學校全名） 

聯絡人 
姓名：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Email： 

申請資格 
（可複選） 

□曾參與______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團隊聯合音樂會演出 

□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

類組別 

類別：□兒童樂隊□管弦樂合奏□管樂合奏□弦樂合奏□國樂合奏 

      □絲竹室內樂□直笛合奏□口琴合奏□打擊樂合奏 

組別：□國民小學□國民中學□高中職 

申請場地 
（可複選） 

□臺北國家音樂廳（曾參與110至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團

隊聯合音樂會衛武營場次之學校團隊） 

□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 

學校簡介   

演出內容 

（請設計10分鐘以上，不得超過15分鐘之曲目，不須是比賽曲，以音樂演出

效果佳為優先。） 

 

 

承辦人：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（簽章） 


